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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召开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紧急视频会议  我省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2018 年 7 月 20 日，自然资源部召开全国汛期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对防汛

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陆昊部长要求，对

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现将

会议主要精神、我省今年以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和下一

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主要要求通报如下。 

一、会议主要精神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关于防汛抢险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当前，

正值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季节，相关地区党委和政府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全力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最

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加强应急值守，全面落实工作责任，

细化预案措施，确保灾情能够快速处置。要加强气象、洪涝、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紧盯各类重点隐患区域，开展拉网式排

查，严防各类灾害和次生灾害发生。国家防总、自然资源部、

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要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指导地

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稳定。 

会议强调，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务必要充分认识当前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形势严峻和任务艰巨，在心态上要谨慎

再谨慎，部署上要认真再认真，措施上要抓细再抓细，责任

上要落实再落实。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凌月明同志对汛期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的批示

精神，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根本遵

循，切实履行好地质灾害防治的职责。 

一是要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充分发挥自然资源部门的

组织、指导、监督、协调责任，调动各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的防灾积极性，压实群测群防体系各级责任，确立专业队



伍的技术支撑责任。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调查排查。强化汛期汛前排查、汛中

巡查和汛后复查三查制度和群测群防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

雨后复查三查制度，紧盯各类重点隐患区域，开展拉网式排

查，对于城镇、乡村等人口密集区、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干道

沿线、矿山采空区以及查明的隐患点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

进一步细化预案措施，逐步加强无人机、遥感等新技术、新

方法在调查中的应用，着力排查潜在隐患。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严格遵守应急

值守工作制度及信息报送流程，确保一旦发生地质灾害险

情，及时准确报送信息。 

四是要进一步做好专家驻守。推广技术队伍和专家包

县、包乡的做法，汛期等重点时段常驻县乡，随时待命，指

导基层政府做好趋势分析研判、预案修订、应急演练、专业

咨询、技术支持、险情判断等各项工作。 

二、我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自然资源部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紧

紧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四大体系和防灾能力建设，重点强化地

质灾害排查巡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取得了较好

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共发生地质灾害险（灾）情 5 起（滑

坡 3 起，崩塌 2 起），主要分布在镇江、无锡和徐州，等级



为中、小型，造成经济损失 360 余万元，无人员伤亡。主要

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查。经过汛前全省

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全省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1098

处，其中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313 处，威胁人员 3.92 万人，

威胁财产 24.7 亿元。在此基础上，省厅编制了《江苏省 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报经省政府批准后印发各地组织

实施。进入汛期以来，全省各地对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

于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地段全面开展汛中巡查和雨中巡查，

发现地质灾害前兆或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对巡查新发

现的隐患点，及时纳入群测群防网络进行防控。截至目前，

累计开展巡查 3528 人次，实现了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

盖。 

二是着力推进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和培训演练。全省

密切关注雨情、汛情，进一步充实监测力量，改进监测方法。

在全省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的基础上，累计建成

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站（点）44 处，进一步织密了群专结

合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全省国土资源系统继续深化与各级

气象部门的合作，省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召开了 2018 年地质

灾害趋势预测分析会，研判今年的雨情、水情、汛情以及地

质灾害防治形势，会商做好今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共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57 次，



成功预报地质灾害 1 起。举办各类地质灾害防治业务专题培

训班 24 场，培训业务骨干 1100 余人次，因地制宜组织不同

规模的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6 场，参演人数 261 人。 

三是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全省各级国土资源

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格落实各项应急值守制度和信

息报送流程，确保一旦发生地质灾害险（灾）情，及时准确

报送信息。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到岗到位，24 小时保持通讯

畅通。提前做好人员队伍、装备物资等各项应急准备，及时

高效开展应急处置。汛期重点时段，全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基层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

撑。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动应急队伍（专家组）210 人次，

成功处置地质灾害险（灾）情 5 起。 

四是不断强化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促指导。今年以来，

厅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深入基层一线，对各地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各项防灾减灾措施落

到实处。5 月 8 日，在镇江召开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座

谈会，厅主要领导对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了部署，要求

全省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5 月 29 日，镇江句容市宝华镇滑坡发生后，省厅迅速贯

彻落实吴政隆省长批示精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国土资源部

门进一步强化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复查巡查，进一步落实责



任、健全群测群防体系，进一步做好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 月份以来，省厅又在全省范

围内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检查，通过市县两级自查、

省级抽查，切实做到补短板、强弱项、提实效。 

三、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全力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 

汛期是我省地质灾害易发高发时段，特别是台风、强降

雨等恶劣天气是突发地质灾害的主要诱因，地质灾害防治形

势十分严峻。全省国土资源系统要全面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

导同志的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自然资源部关于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不折不扣的落实到全省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当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升综合

防灾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服务全省高

质量发展。 

一是继续加强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和监测预警。进一步组

织力量开展汛中巡查和雨中巡查工作，遇到台风、强降雨等

极端天气，加密巡查频次，不留死角。充分发挥群测群防体

系作用，将巡查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新发生地质灾害

的险（灾）情点，全部及时纳入群测群防网络进行防控。严

密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隐患变化动态，及时有效发布

预警信息。 

二是全力做好汛期应急值守和处置工作。进一步强化汛



期应急值班工作，坚持地质灾害“每日零报告”制度，发现

地质灾害险（灾）情立即报告当地政府，科学组织开展应急

处置。各级应急专家队伍随时在岗待命，一旦发生地质灾害

险（灾）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地方政府做好抢险救

灾工作。 

三是持续强化地质灾害工作督促指导。各级国土资源部

门要切实履职尽责，加强对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督促指

导，进一步压实防灾责任，细化防灾措施，全面提升防灾能

力，看紧盯牢重点时段、重点地区以及重要隐患，确保安全

度汛。省厅将继续分批派出督导检查组，全面检查各项防灾

措施落实情况，并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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